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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属于江门市“十五五”重点专项规划之一，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中共江门市委关于制定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江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编制，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市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谋划重大任务、重点工程，是未来五年我市应急管理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
[bookmark: _Toc545571677][bookmark: _Toc2060880445][bookmark: _Toc1380953948][bookmark: _Toc121813340][bookmark: _Toc21233][bookmark: _Toc1165467960][bookmark: _Toc225282606][bookmark: _Toc1333720948][bookmark: _Toc1230263319][bookmark: _Toc695730029][bookmark: _Toc839418466]第一章  发展回顾与面临形势
[bookmark: _Toc1685957114][bookmark: _Toc2017563636][bookmark: _Toc1686854603][bookmark: _Toc1524754631][bookmark: _Toc251051165][bookmark: _Toc1083283793][bookmark: _Toc1254515737][bookmark: _Toc1092712025][bookmark: _Toc19054][bookmark: _Toc225282607][bookmark: _Toc1007548259]第一节  “十四五”时期发展回顾
“十四五”时期，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妥善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有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加强党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实行“双主任”制，安全生产委员会、防灾减灾委员会、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抗震救灾指挥部、突发地质灾害指挥部等专项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全面完成市、县两级应急指挥部建设，应急指挥体制更加有力。
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全市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保持“零事故”。2025年，全市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91起，死亡88人，较2021年分别下降25.41%和17.7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为0.020，较2021年的0.030下降33.33%。
综合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有序防御应对70轮强降雨、36个台风，未有住房倒损、因灾死亡（失踪）人员等情况。森林火灾受害率连续五年低于0.09‰，没有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妥善应对处置1970年以来珠三角地区最大强度地震（“11·4”恩平4.3级地震），实现灾害防御“零伤亡”。
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显著增强。全市各类救援队伍680支、1.9万人，新增装备3万台（套），初步形成专常兼备、高效协调的应急救援专业力量体系。全市各类应急物资仓库688个，物资总数约601万件，建设完善941个直升机起降点，1576个应急避难场所纳入全国应急避难场所辅助调度系统。
[bookmark: _Toc23538][bookmark: _Toc26780]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不断夯实。全市73个镇（街）全部设立应急管理办公室，1342个行政村（社区）防灾减灾“十个有”建设和“一页纸”应急预案实现全覆盖。建设23个江门特色应急消防服务站，江门“应急第一响应人”队伍达1.3万人，111条易受灾高风险村实现应急通讯全覆盖。
[bookmark: _Toc1804945229][bookmark: _Toc675111987][bookmark: _Toc248984472][bookmark: _Toc1507944433][bookmark: _Toc539379996][bookmark: _Toc225282608][bookmark: _Toc1206103945][bookmark: _Toc318440587][bookmark: _Toc706301105][bookmark: _Toc975018326]第二节  “十五五”时期面临挑战
“十五五”时期是我市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攻坚阶段，传统产业存量风险依然庞大，新产业、新业态安全风险加速显现，自然灾害异常性、多发性、极端性进一步加剧，应急管理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方面，安全生产风险防控任务更加艰巨。我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跃升，2023年突破4000亿元，将向6000亿元迈进，一大批重大产业项目相继落地，工业投资超4400亿元、市场主体达81.2万户、机动车保有量超257万辆，各类安全隐患总量基数大、分布广、链条长，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建设工程、渔业船舶、消防等传统领域的存量风险依然庞大，新的项目上马、新的工程开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催生了大量复杂增量风险，新旧风险交织叠加。另一方面，灾害防御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我市是受台风、强降雨、风暴潮影响最频繁、最严重的的地市之一，“十四五”期间，我市年均经历14轮强降雨和7.2个台风登陆或影响，2025年影响我市的13个台风中有2个正面登陆、7个属于严重影响，为1971年以来最多。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我市兼具独特的江海复合地形与广泛分布的丘陵地貌，易引发风暴潮、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全市森林面积43.1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45.41%，林分结构单一，森林火灾防控面临较大风险。我市位于国家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范围内，多条断裂带贯穿，震情形势依然严峻。
[bookmark: _Toc1423847055][bookmark: _Toc1164552452][bookmark: _Toc8149][bookmark: _Toc423312840][bookmark: _Toc579196624][bookmark: _Toc361013357][bookmark: _Toc457493815][bookmark: _Toc2146748445][bookmark: _Toc830476238][bookmark: _Toc1860781657][bookmark: _Toc225282609]第三节  “十五五”时期发展机遇
“十五五”时期是江门加快发展、争先进位、跨越赶超的战略机遇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安全发展，提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江门，为全市应急管理工作锚定了目标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我市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将更加完善，应急管理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成形，人工智能、大数据、5G、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科技赋能提高应急管理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对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应急管理工作，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管理社会共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bookmark: _Toc733170664][bookmark: _Toc392903545][bookmark: _Toc9680][bookmark: _Toc394988662][bookmark: _Toc25788][bookmark: _Toc2959][bookmark: _Toc1726509664][bookmark: _Toc627622025][bookmark: _Toc1306487823][bookmark: _Toc19677][bookmark: _Toc747315790][bookmark: _Toc589934985][bookmark: _Toc348449501][bookmark: _Toc1444020269][bookmark: _Toc8613][bookmark: _Toc5705][bookmark: _Toc225282610][bookmark: _Toc554686412][bookmark: _Toc1704838966][bookmark: _Toc1418490458][bookmark: _Toc2103259751][bookmark: _Toc20178][bookmark: _Toc11805][bookmark: _Toc15673]第二章  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2116878397][bookmark: _Toc225282611][bookmark: _Toc1775265691][bookmark: _Toc1559753963][bookmark: _Toc100915544][bookmark: _Toc601455660][bookmark: _Toc1748230453][bookmark: _Toc1225997441][bookmark: _Toc1572865324][bookmark: _Toc1672825604]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应急管理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和灾害防御“不死人、少损失”为目标，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为根本目的，为江门加快实现综合实力跃升，迈入经济大市行列，勇当广东高质量发展新的方面军作出应急管理新贡献。
[bookmark: _Toc792399573][bookmark: _Toc12008][bookmark: _Toc1124768301][bookmark: _Toc856698476][bookmark: _Toc370890613][bookmark: _Toc1939536504][bookmark: _Toc225282612][bookmark: _Toc943561328][bookmark: _Toc522332513][bookmark: _Toc173649184][bookmark: _Toc1529935345]第二节  遵循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因地制宜、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bookmark: _Toc1716696642][bookmark: _Toc1386884373][bookmark: _Toc14526][bookmark: _Toc225282613][bookmark: _Toc984221829][bookmark: _Toc1137548992][bookmark: _Toc16346][bookmark: _Toc1074588995][bookmark: _Toc9637][bookmark: _Toc695379527][bookmark: _Toc2119274843][bookmark: _Toc846893911][bookmark: _Toc2084467252][bookmark: _Toc20327][bookmark: _Toc286686746][bookmark: _Toc1634080501][bookmark: _Toc282][bookmark: _Toc26146][bookmark: _Toc1569591763][bookmark: _Toc2367][bookmark: _Toc564866106][bookmark: _Toc12587][bookmark: _Toc1176567811]第三节  规划目标
到2030年，实现与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地位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安全需求相呼应的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更加健全，安全生产水平稳步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提高，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能力显著增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专栏1  江门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预期值

	1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下降15%

	2
	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起数
	下降20%

	3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下降35%

	4
	工矿商贸就业人员十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下降15%

	5
	年均每百万人口因自然灾害死亡率
	< 0.9

	6
	年均每十万人受灾人次
	< 13000

	7
	年均因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 0.8%

	8
	年均10万人口火灾死亡率
	< 0.15


[bookmark: _Toc225282614][bookmark: _Toc1748152155][bookmark: _Toc16277]

[bookmark: _Toc807216649][bookmark: _Toc1217215545][bookmark: _Toc731445901][bookmark: _Toc1049904414][bookmark: _Toc735490067][bookmark: _Toc2083263801][bookmark: _Toc770587610][bookmark: _Toc100458426]第三章  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942826125][bookmark: _Toc176370173][bookmark: _Toc731903970][bookmark: _Toc1880041571][bookmark: _Toc1635581819][bookmark: _Toc1279599650][bookmark: _Toc1769353551][bookmark: _Toc1955244539][bookmark: _Toc748572209][bookmark: _Toc225282615]第一节  完善安全生产体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深化安全生产责任制。抓好“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完善优化对县（市、区）和市直部门的综合考核体系中有关安全生产的指标，修订完善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理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行业（领域）监管、行业（领域）管理的关系，构建权责清晰、条块协同、运行高效的安全生产监管机制。依据行业相近、业务相关等原则，及时厘清完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监管职责，填补安全监管空白。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纳统和事故调查，完善责任倒查机制。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法定职责，建立从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到一线岗位员工等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企业一线员工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培训率100%。
加强和规范监管执法。深化应急管理综合执法能力建设，规范安全生产执法，健全分类分级执法和多部门多层级联动执法机制，推行非现场执法，深化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安全生产监管融合应用，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质效。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落实行刑衔接制度。推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标准化建设，研究制定《江门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检查标准指南》，强化执法人员检查能力，提升执法检查精准性和权威性。深入开展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运输、建筑施工、渔业船舶、特种设备、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持续深化开展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危险化学品等“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
	专栏2  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治理

	1.危险化学品。强化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管控，深化高危细分领域安全治理，推进高危工艺全流程自动化改造。严格安全准入，推进化工园区“十有两禁”整治提升，推动园区外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区入园。建立完善跨部门“打非治违”协作工作机制，严查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剧毒化学品安全监管，形成监管合力。
2.非煤矿山。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八条硬措施”，严把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准入关，新出让、新建矿山全面实施智能化，持续推进非煤矿山“三个一批”（淘汰退出一批、整合重组一批、改造提升一批），健全完善“线上+线下”监管模式，严厉打击不按设计生产建设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切实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常态化开展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推进矿山专职救援队伍建设。
3.工贸行业。强化金属冶炼、粉尘涉爆、涉氨制冷、锂电池生产等高风险领域，高温熔融金属、喷涂等高风险场所，有限空间、易燃易爆场所动火、危险化学品使用、检维修、喷涂场所清洁等高风险作业的隐患排查，持续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推进高危场所和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强化高风险特种作业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4.建设施工。压实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突出房屋市政、轨道交通、桥梁隧道等重点工程，强化深基坑、高支模、起重吊装、地下暗挖等危大工程全过程风险管控。健全施工企业资质与安全生产许可条件动态核查机制，对存在重大隐患或发生事故的企业实施重点监管和联合惩戒。推进智慧工地监管平台等信息化系统使用，提升在建项目信息化监管水平。加强自建房等限额以下工程管理，提升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常见事故防范水平。
5.城镇燃气。开展燃气管道老化评估排查，系统推进老旧管网、“瓶灶管阀”等设施更新改造。严格落实入户安检制度，打通居民和餐饮用户用气安全“最后一公里”。健全燃气经营、输配、使用全链条监管机制，推动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强化应急处置和泄漏监测能力建设。
6.消防安全。持续整治高层建筑、经营性自建房、大型商业综合体、医院、学校、养老机构等高风险场所火灾隐患，深化打通消防“生命通道”工程。推进老旧小区消防设施改造升级，强化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管理，规范建筑保温材料使用和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审批。
7.特种设备。聚焦电梯、大型游乐设施、压力容器等重点设备，压实使用单位主体责任，推动智慧监管。强化生产、使用全链条监管，严查无证运行、超期未检、违章作业等问题。加快老旧及高风险设备更新淘汰。
8.道路交通。提升路网设施韧性设计，加强公路巡查和设施监测、智能预警，推进安防设施建设与韧性提升、隐患排查整治和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强化“两客一危”监管与车辆监测预警，推动建设“邑交通”平台实现“一张图”管理；严格运输企业安全资质审查和驾驶员行为管理，因地制宜优化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通行管理，加强农村道路安全治理和公众交通安全意识培育。
9.水上交通。强化港口码头渡口监管，完善桥梁防撞预警设施。落实开航自查和恶劣天气停航制度，规范旅客船舶运营，完善渡口监测和预警机制。强化乡镇船舶与渡口渡船安全治理，明确镇（街）、村（社区）属地监管责任，将农自用船纳入常态化安全监管，完善渡口渡船安全管理。
10.渔业渔船。加强渔业安全生产源头管理，提升基础支撑保障能力。推动渔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渔船及船上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提升渔船渔港本质安全水平和智慧化管理水平。开展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渔船渔港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强化渔船渔港安全监管。加强海洋牧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完善风险隐患清单。
11.新兴经济。强化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海洋经济（包括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海上游乐等）、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新兴产业、新业态风险研判，依据行业相近、业务相关等原则，及时厘清安全监管职责，填补安全监管空白，前瞻性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与管控工作。


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健全完善每日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依托江门市“一网统管”智慧应急平台和“一键通”App，组织开发全领域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信息化系统，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标准化建设，以信息化、规范化提高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质效。建立完善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引导企业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和闭环整改机制。常态化加强安全生产指导帮扶，完善应急管理专家库建设，规范专家管理，为精准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提供强有力支撑。
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严把安全生产许可关，建立完善我市“两重点一重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风险联合防控机制，动态更新“禁限控”目录，推动新建危化品生产项目进入化工园区，持续推进存量危化品企业入园。用好用足“两新”“两重”政策，推动重点行业领域设备工艺升级改造和老旧装置淘汰退出，推动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在危险工序广泛应用。加快非煤矿山“三个一批”，新出让、新建矿山全面实施智能化，分步推进在产在建矿山智能化建设，加快实现关键系统与高风险环节智能化改造达标，争取纳入全省智能化试点，常态化开展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以江海区为试点推动创建省安全发展示范试点城市。
[bookmark: _Toc1619867848][bookmark: _Toc422295429][bookmark: _Toc242462849][bookmark: _Toc1592956509][bookmark: _Toc2138802732][bookmark: _Toc1004648547][bookmark: _Toc225282616][bookmark: _Toc1766502796][bookmark: _Toc255228639][bookmark: _Toc402716973]第二节  完善灾害防治体系，提高灾害防御能力
拧紧灾害防御责任链条。持续推动“四级书记抓三防”，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防灾减灾救灾主体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一件事”全链条细化明确行业部门在防汛抗洪、防震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方面的安全管理责任。严格规范开展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中的问题和短板，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自然灾害提级调查、挂牌督办，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举一反三抓好整改。
[bookmark: _Toc462124357]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严把规划安全关，用好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规划建设项目、实施重大工程时，同步开展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科学确定设防标准。认真总结防御应对超强台风“桦加沙”经验，常态化开展防风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完善灾害风险隐患“一张图”，分区域、分行业动态更新隐患排查治理台账，落实隐患排查、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的闭环管理，行业部门加强对基层隐患排查治理的业务指导，推行“镇街吹哨、部门报到”做法，优化风险处置流程。
完善预警叫应反馈机制。构建应急、气象、水利、水文、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协同的预警体系，推进资源信息共享、预警响应联动、应急指挥协同，提升自然灾害预警能力。坚持将人员转移工作作为防灾减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叫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加强施工工地和低洼地段、临坡临崖等部位群众转移，强化关停撤转等刚性措施，确保应转早转、应转尽转。
[bookmark: _GoBack]实施灾害防御系统治理。持续推进地质灾害综合治理、排危除险与避险搬迁，深入推进削坡建房与公路边坡治理；统筹中小河流治理，常态化开展水利工程监测排查和除险加固。推进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整治，强化林区防灾基础设施建设。试点推进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加强城市建构筑物防灾能力建设，推行防灾冗余设计。推动安全韧性城市建设，全面排查城市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加快城市供水、排水、污水、燃气等地下管线改造升级，稳步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建设，逐步实现对市政基础设施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测，提高安全隐患及时预警和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专栏3  主要自然灾害防御治理

	1.地质灾害。基本建成“隐患点+风险区”点面双控的综合防治体系，实现地质灾害动态调查评价、省市县三级智能化协同预警、“隐患点+风险区”一张图管控，基层地质灾害防灾韧性全面加强，风险防御能力显著提升，受威胁人数大幅减少，地质灾害风险明显降低。
2.海洋灾害。健全船舶“分级分区分类”的科学防台体系，运用船舶防台指挥管理系统实现实时监控调度；完善海上搜救中心建设，优化海上应急救援力量和装备布局，开展海上搜救、防台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响应和救援能力。
3.水旱灾害。加强防洪（潮）薄弱环节治理，动态完成病险水库、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健全水库（水闸）常态化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机制；加快潭江系统治理、江海堤防达标加固，巩固提升我市防洪（潮）能力。加强城市内涝治理，开展排水设施“拉网式”排查，加强排水设施运维管理，推进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完成在册内涝点治理，精准研判管网排水能力和内涝风险点，针对性地提前做好应急防范措施，提升城市排水防涝水平。
4.森林火灾。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构建现代化森林防灭火体系，建设“空天地人网”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推进林区防火道路、生物防火林带、消防蓄水池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排查治理重点林区、重要目标、重要设施周边森林火灾隐患，推动森林防灭火由“被动扑救”向“主动预防”转变。
5.地震灾害。加强重大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设施建设，加密地震预警终端，补充采购地震流动监测设备，优化“固定站+流动站”立体化监测网络。以开平碉楼为试点开展文物防震监测，编制历史文物建筑地震监测网点布设地方技术标准。推进“智慧监测+决策辅助”社会服务，增强防震减灾决策数据支撑。
6.气象灾害。推进“村村自动雨量（气象）站”建设，实现珠三角陆地自动气象站平均间距4千米目标。推动中国气象局雷电野外科学试验基地台山人工引雷试验场落地建设。开展相控阵雷达精细化升级和改造，提升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的精细化监测能力。


[bookmark: _Toc225282617][bookmark: _Toc2132077251][bookmark: _Toc1701391865][bookmark: _Toc1407965150][bookmark: _Toc486643252][bookmark: _Toc359227944][bookmark: _Toc246455895][bookmark: _Toc1818671205][bookmark: _Toc1621827417][bookmark: _Toc232598326]第三节  完善应急指挥体系，构架大安全大应急框架
健全应急指挥机制。健全完善“三委四部”相关工作机制，进一步明晰职责分工、理顺运行流程，强化统一指挥、统筹调度、综合协调，建立健全与公共卫生类、社会安全类等有关议事协调机构的信息互通、沟通会商、协同工作机制。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健全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各专项指挥机制。健全市、县两级应急指挥部体系，完善应急指挥部工作制度，加强各级应急指挥部场所与各类应急指挥设备设施建设。全面推动全国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应用向基层镇（街）延伸，优化指挥辅助决策应用。
	专栏4  强化“三委四部”建设

	1.市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推动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和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工作体系。制定全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制定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进一步预防和减少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提高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进一步强化行业监管。全面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防控，持续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严防较大事故、压减一般事故，带动全市安全水平整体提升。
3.市减灾委员会。充分发挥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衔接好“防”和“救”的责任链条，不断完善责任体系。统筹整合各类防灾减灾救灾力量和资源，统一规划实施全市应急避难场所等设施建设，推动自然灾害防治资源向基层倾斜。完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完善灾害信息共享、灾情统计、应急物资保障、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协同机制。
4.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完善三防责任体系，及时调整公布各级三防责任人，把责任体系延伸至村（社区）最末端。提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强化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建立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推动健全洪涝灾害防御体系，加强河道、水利设施、城市排涝设施建设，提高流域洪水灾害抵御能力，完善三防工作体制、机制，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能力。
5.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突出预防为主，坚持关口前移，着力解决“火源管控力度不够、人民防线筑得不牢”两个普遍性突出问题，推动由事后发力向事先预防转型，着力强化防控责任，严格落实林长制，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个人责任。加强森林消防专业队伍专业训练，提升扑救能力。加强执法和火灾责任追究，严肃追究火灾肇事者法律责任，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6.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完善《江门市地震应急预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衔接的地震应急预案体系。充分做好预案、力量、物资、机制、保障准备，定期组织地震综合性演练，全面提升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能力，努力把地震灾害风险和损失降至最低。
7.市突发地质灾害指挥部。衔接好自然资源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全力防、配合救”和“综合防、全力救”的责任链条。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治理，推进防控方式由“隐患点防控”向“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转变。强化应急准备，健全完善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协力应对处置突发地质灾害，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


重塑应急响应体系。全面建设“1312”应急响应圈（即1分钟自救、3分钟互救、10分钟镇街响应处置、20分钟县级专业队伍支援），全面升级“一网统管”智慧应急系统，将突发事件信息第一时间传达至基层，由镇（街）快速统筹一切能统筹的力量快速到达现场、快速救援处置、救早救小。全面构建第一时间响应、最快速度到达灾害事故现场、高效应对处置、及时反馈现场情况的应急响应闭环，实现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事故损失。
加强应急预案管理。修订完善《江门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总体预案为基础，推动分层、分级、分类修订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构建“全面覆盖、衔接顺畅、实用管用”的应急预案体系，贯通各级各类突发事件应对的各环节、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充分发挥应急预案在突发事件中的辅助决策作用。综合运用应急演练、突发事件复盘分析、定期评估等方式，及时更新完善应急预案，不断增强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
	专栏5  强化应急预案体系

	1.全市总体预案。修订《江门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围绕突发事件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主要明确应对工作的总体要求、事件分类分级、预案体系构成、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以及风险防控、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应急保障、恢复重建、预案管理等内容。

	[bookmark: _Toc469023047][bookmark: _Toc225282618][bookmark: _Toc5536]2.市级专项预案。指导行业部门做好全市43个市级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修编，主要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的组织指挥机制、风险管控、监测预警、信息报告、组织自救互救、应急处置措施、现场管控、队伍物资保障等内容。
3.镇（街）综合预案。指导镇（街）做好综合应急预案修编，根据各镇（街）事权和应急能力，针对突发事件先期处置等环节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主要明确镇（街）突发事件风险研判、预警、信息汇总上报、先期处置措施、转移避险安置等内容。
4.村（社区）“一页纸”预案。指导村（社区）制订“一页纸”应急预案，根据各村（社区）主要灾害风险和特点，围绕“转移谁、何时转、谁来转、转到哪、转后安置管理”等五要素，分灾种优化修订“一页纸”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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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智慧应急能力。依靠科技赋能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5G、数字孪生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面升级“一网统管”智慧应急系统，完成系统信创改造，实现事件接报、信息传递、情报分析、信息反馈、救援处置等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深化大数据与业务融合，全面汇聚安全生产、灾害防御、应急救援各类数据资源，创新社会大数据资源应用，建立完善灾害风险“一张图”和应急力量“一张图”，为各种灾害事故预警防范和应对处置提供支撑。
提高监测预警能力。推动建设市级综合监测预警中心，整合接入气象、水利、水文、自然资源、公安、城管等部门相关数据和监控视频、无人机传输信息，整合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生产、烟花爆竹经营、非煤矿山、重点工贸企业等安全生产监测数据，融合森林火灾、地质灾害、地震、暴雨、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监测数据，深化大数据在灾害监测、早期预警、精准预报等方面的应用。提高降雨落区、强度、时段的预报精准度，尤其是山区和夜间的强降雨监测预报，尽量打出提前量。
	专栏6  强化监测预警能力

	1.提升海洋灾害预警预报能力。完善气象、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多部门协同预警机制，加强数据共享与会商研判，提升海洋灾害预警预报能力。加强海洋观测设施建设维护，保障海洋灾害观测预报工作开展。拓宽预警信息发布渠道，提升预警信息的覆盖面和时效性，最大限度保障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
2.提升森林火灾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森林火灾监测系统布局，加强监测技术融合应用，融合卫星热点监测、无人机巡护、视频监控、塔台瞭望、地面巡查、舆情监测等多种手段，提升火情监测覆盖率、识别准确率、核查反馈率，完善“天空地人网”立体化监测预警体系，不断提升精准化、智能化监测水平。
3.提升气象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推进“村村自动雨量（气象）站”建设，实现陆地自动气象站平均间距4千米的目标。推动中国气象局雷电野外科学试验基地台山人工引雷试验场落地建设。开展相控阵雷达精细化升级和改造，提升中小尺度灾害性天气的精细化监测能力，提高降雨落区、强度、时段的预报精准度。
4.提升地震预警感知能力。推动重大建设工程强震动监测设施建设、专用台网建设和全生命周期地震安全监测和健康诊断工作。持续推进预警终端加密工作，在人口密集公共场所补充部署地震预警信息接收终端，完善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的“最后一公里”。对重大基础设施开展定制化地震预警服务推广，织密防震减灾监测预警网络，提升地震预警感知能力。
5.提升水文监测预警能力。加强水文监测中心常规监测及应急监测能力建设，推动实现村村有雨量站、沿河镇镇有水位站、库库有出库流量站（大中型水库），建成与现代化水网相适应的水文站网体系和技术先进、精准高效的水文监测预报体系，全面提升水文监测预警能力。
6.提升水利工程监测感知能力。推动新建、改（扩）建、加固的水利工程因地制宜建设配套水文设施；逐步完善已建、在建的水利工程配套水文设施，确保水利工程配套水文设施应建尽建，进一步完善水利工程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7.提升危险化学品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化工园区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和数据应用，提升预警精准性、有效性和应用质效。聚焦高危工艺企业，全面开展智能化无人化建设，打造化工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标杆企业。推动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全面完成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提升烟花爆竹智能化监管水平。
8.提升非煤矿山风险监测预警能力。深化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监测预警系统应用，整合安全监测预警智能分析、监控视频智能分析、安全风险综合研判、三维实景融合可视化、安全监管移动应用App等模块，通过视频图像与感知数据，构建“点、线、面”结合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实现监测预警、风险识别、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分析研判的全过程闭环管理。


助力应急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全市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工作，用好江门市安全应急产业园、珠西新材料集聚区、江门市（鹤山）精细化工产业园等平台，引进培育优质企业，助力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充分发挥应急部门优势，拓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支持本地安全应急装备企业的先进优质产品，纳入《先进安全应急装备推广目录》和《防灾减灾救灾应急工业产品目录》，推动“家庭应急包”等安全应急产品进社区、进家庭。充分发挥中国—太平洋防灾减灾合作中心平台优势，推动江门安全应急产品、产业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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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强应急救援队伍。立足“全灾种、大应急”需要，充分发挥各类应急救援力量优势，形成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专业救援队伍为协同、社会力量为辅助的救援力量体系。加强实战化训练，强化无人机、救援机器人等先进适用装备配备，推动建设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作风过硬、本领高强的应急救援队伍。坚持全市应急救援行动“一盘棋”统筹，建立完善力量需求对接、共训共练、救援合作机制，强化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提升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效能。
	专栏7  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力量建设

	1.建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持续深化从“单一灾种”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变，实现多能一体、高效救援，不断提升综合性应急救援能力。
2.建强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全面落实《江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管理办法》，建立“国家队+专职队”作战模式，以国家队骨干带队、固定战斗班组编成为核心，构建统一指挥、优势互补的作战体系。制定统一训练大纲，将专职队员纳入国家队训练考核体系，开展常态化联合演练，实现“训练标准、战术规范、指挥流程”三统一。
3.建强专业救援队伍。重点加强森林防灭火、危险化学品抢险、三防抢险、地震地质、矿山救护、建筑工程、道路交通、水上搜救、水利抢险、电力抢险、燃气抢险、环境保护、通信抢险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推动市、县两级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向“一专多能”综合性抢险救援队伍转型，将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纳入应急力量“一张图”管理，提升灾害事故救援能力。
4.建强社会应急力量。推动社会应急力量参与分级分类测评，鼓励扶持社会应急力量结合自身特点提升1至2种专业应急救援能力。全面摸清全市社会应急力量底数，遴选认定一批具备较强专业救援能力的社会应急力量作为骨干队伍，畅通社会应急力量高效参与抢险救援的渠道。推动制定《江门市灾害事故应急救援补偿办法》，完善社会应急力量调用补偿机制，引导社会应急力量有序参与应急救援。


强化应急要素准备。统筹解决“储什么”“谁来储”“怎么储”的问题，系统规划、科学优化应急救灾物资品类、规模和布局，构建多元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推动实物储备与产能储备、协议储备、社会储备、家庭储备相结合。组织编制全市应急避难场所十年专项规划，全面完成镇级应急避难场所、村（社区）应急物资仓库规范化建设，探索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快推动应急物资储备、调拨和发放全流程信息化管理，提升救灾物资和装备统筹保障能力。
加强应急人才培养。建立完善应急管理领域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干部职工实战“大练兵”，探索与应急管理大学、广东省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院、五邑大学应急技术与管理学院等合作，深化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常态化开展“应急第一响应人”、灾害信息员、三防责任人、基层网格员等队伍培训。支持五邑大学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海洋、低空、安全应急、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深化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应急管理研究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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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实施意见》，统筹强化基层应急管理和消防工作，推动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服务内容，全面推进“应急消防服务站”建设，因地制宜、融合建设基层应急救援“一支队伍”，做到应消合一、防救一体、一队多能。
提高基层安全风险防范能力。用好灾害风险普查基础数据，指导镇（街）和村（社区）建立风险隐患“一张图”，针对性制定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基层隐患排查的业务和技术指导，定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分区域、分灾种、分行业领域起底式排查隐患，建立并动态更新隐患排查治理台账，落实隐患排查、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及时处置闭环管理。
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结合当地灾害事故风险特点，指导编制并动态修订上下衔接的镇（街）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村（社区）简明实用的“一页纸”预案。围绕风险研判、指挥协调、应急处置、现场管控等核心能力，深入开展基层应急指挥员实战培训。在汛期、台风季、森林特别防护期前组织开展专项演练，每年至少组织1次以先期处置、转移避险、自救互救为重点内容的综合演练。优化应急避难场所和应急物资仓库建设，在基层推广配备“小、快、轻、智”新型技术装备，加强“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状态下的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提升“镇自为战、村自为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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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宣教培育安全文化。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整合各种平台资源，创新手段、拓展渠道，深入开展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危行业从业人员职业安全教育，持续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办好“安全生产大家谈”等品牌栏目，聚焦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宣传周、森林防火宣传月，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营造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
完善风险社会分担机制。积极推动市场主体参与，建立健全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保险体系，强化保险等市场主体在风险防范、损失补偿、恢复重建等方面的风险分担机制。大力推广巨灾保险、灾害民生保险、农村住房保险，推动金融保险更好地服务灾害救助工作。鼓励保险公司丰富保险产品供给，用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服务机制，加强保险机构事故预防风控服务能力建设，拓展安全生产责任险覆盖范围。
[bookmark: _Toc9761][bookmark: _Toc27108]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应急管理社会治理渠道，全面建设“应急第一响应人”队伍、推动建设“1312”应急响应圈。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和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采用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公众辨识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强化全社会安全风险意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应急管理社会共治格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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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中心）建设项目。开展市县两级应急指挥部和重点镇（街）应急指挥中心改造建设，更新完善设施设备，配齐配强现场指挥作战装备。开展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与个性化建设（含应急指挥调度、监测预警、基层治理系统等），推动市应急指挥部与人民防空基本指挥所互联互通、互为备份。
“一网统管”智慧应急系统升级项目。全面完成系统信创改造，接入各类突发事件信息，同步推送信息至镇（街）等基层单位，全面汇聚安全生产、灾害防御、应急救援各类数据资源，汇聚各类视频监控和无人机视频信号，建立完善灾害风险“一张图”和应急力量“一张图”，为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供信息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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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全市13个工业园区（不包括2个化工园区）全面开展安全生产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健全工作机制和职责清单；强化园区安全准入，依法开展企业入园前的安全风险评价；结合各园区主导产业特点，加强安全风险评估论证和隐患排查治理；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对高风险企业实施安全生产监测预警；推动园区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推动园区建立专业化应急救援队伍。
化工园区安全生产能力提升项目。持续保持全市2个化工园区（珠西新材料集聚区、鹤山精细化工产业园）达到较低安全风险等级（D级），深化“十有两禁”安全整治提升。推动高标准完成消防设施（含特勤站）、气防站以及污水处理厂等公用工程和配套功能设施建设，全面完成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危险化学品车辆专用停车场以及信息化平台建设。全面完成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居民搬迁工作。完善企业专职消防队建设、灭火药剂储备和应急联动响应机制，提升化工园区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烟花爆竹储存仓库提质升级项目。通过对现有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异地迁建、升级改造等方式，推动建设1-2个烟花爆竹收缴仓库，为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提供收缴扣押物品储存场所。
非煤矿山智能化建设项目。打造一家非煤矿山智能化建设省级示范企业，建设全面覆盖露天采场、运输道路、排土场、破碎站、办公场的网络数据中心；建设地质信息感知、矿山地质数字化和资源储量管理系统；配备遥控潜孔钻机、遥控装药台车、遥控挖掘机、遥控装载机、遥控破碎台车、无人驾驶矿用卡车和智能破碎装备；建立AI视频、电子围栏、无人机、设备在线监测、边坡监测和多元数据融合系统，实现开采少人化或无人化作业。推动新出让、新建矿山全面实施智能化，14座在产在建、年开采量100万方以上的大型矿山逐步实现智能化。
重点场所消防物联网建设项目。在化工企业生产装置区、储罐区安装防爆型可燃气体探测器、温度压力监测装置；在高层建筑避难层、电动自行车充电区部署电气火灾监测器、智能烟感；在大型综合体中庭、地下车库增设图像型火灾探测器与防火门监控器。
安全生产自有考试点建设项目。对照应急管理部《考试点建设标准》，自行建设能够覆盖高压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安装维护与拆除作业、电力电缆作业、登高架设作业等类别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点。
[bookmark: _Toc725065429][bookmark: _Toc1526725057][bookmark: _Toc1342679620][bookmark: _Toc225647409][bookmark: _Toc299129439][bookmark: _Toc977290054][bookmark: _Toc896746975][bookmark: _Toc1089153140][bookmark: _Toc1050090434][bookmark: _Toc225282626][bookmark: _Toc1991][bookmark: _Toc11687]第三节  灾害防御能力提升工程
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村村自动雨量（气象）站”，升级改造X波段和S波段双极化相控阵天气雷达；完善上川岛季风强降水野外观测基地。建设台山一号养殖平台海岛站、上川大襟岛海岛站、下川北风湾角海岛站等17个气象自动站。对接国家、省气象局项目，在台山冲蒌镇伞塘村建设人工引雷试验场，打造国家级科研平台。
恩平港平急锚地升级改造项目。在那扶河镇海湾航道管理站码头至恩平港段建设150个渔船避风锚泊位，其中小型渔船锚位45个、中型渔船锚位75个、大型渔船锚位30个。配备相应陆上安置、应急配套设施，缓解避风锚地数量不足问题，为珠海、阳江等周边地市渔船进港避风提供便利。
水利工程除险加固项目。推动新会区、鹤山市内河堤防加固工程，扎实推进江门市海堤建设工程，完成台山市川岛片海堤、恩平市海堤加固工程。实施蓬江区水库维修加固工程、鹤山市金峡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推动台山市大坑水库扩建工程，实施台山市烽火角、茭勒及恩平市东成、江北、阵湾等水闸重建（加固）工程。
城市安全韧性提升项目。推动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老旧管线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建设综合管廊，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动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和内涝治理，推进江门市蓬江区城区防洪除险工程、江海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开平市防洪治涝提质工程。提升管道天然气普及率，持续深化城镇燃气安全整治。
地质灾害智能监测预警项目。开展恩平恩城-沙湖-横陂岩溶地面塌陷专项补充调查，建设2处地面塌陷监测点。利用广东省地面沉降监测网建设项目（江门市）的成果，开展江海区礼乐、新会区三江及会城街道地面沉降区域InSAR监测、监测数据分析及应用，构建地面沉降数据库，实现地面沉降分析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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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基地建设项目。打造“1+1”模式应急救援基地，建设市级综合应急救援基地，同步在西部区域打造航空应急救援基地，形成全域覆盖、多点支撑的救援力量体系。升级航空救援设施装备、提高指挥调度能力，推动自然灾害高风险镇村建设直升机起降点，提升偏远地区应急救援通达能力。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项目。优化救援站点布局，推动建设蓬江区消防指挥中心、滨江特勤站、新会区江睦工业园消防救援站等11个消防救援站。推动升级消防装备配置，根据“重点覆盖、按需补配”原则，推进新增适配性特种消防车，升级智能化侦检设备、高性能防护装备及保底通信器材。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项目。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消防救援规划”，聚焦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与银洲湖产业需求，重点申报组建省级危化品应急救援专业队；升级4支省级专业队（地震、战勤保障、化工、高层建筑），实体化运行7支市级专业队（水域、大型综合体、场外核事故、高速公路、森林、排涝、潜水）。建设1支市级应急通信专业队，各消防救援站打造1个通信前突小组，形成“市级专业队+站级前突小组”两级应急通信力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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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932][bookmark: _Toc12424]应急物资装备仓库建设项目。建设江门应急物资装备仓库，包括新建标准化仓库主体建筑、智能化仓储设备、装备库、室外装卸广场以及物资检测维护设备、消防保障设施等设施设备，增强突发事件的物资保障和应急响应能力。
应急避难场所专项规划编制项目。编制江门应急避难场所十年专项规划，按三级标准优化布局，在2035年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
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项目。利用370MHz应急专用频率，采用PDT数字集群、自组网、共专融合等技术，建设以370MHz集群网为主、370MHz窄带自组网为辅的应急指挥通信网。加强基层天通卫星终端、370MHz应急指挥无线终端、北斗指挥终端等通信终端在基层的配备，形成多种手段互补的保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能力，提升偏远山区、海岛等“三断”高风险区域应急指挥通信保障能力。
[bookmark: _Toc1921396051][bookmark: _Toc1370532162][bookmark: _Toc1257307116][bookmark: _Toc660114376][bookmark: _Toc645805529][bookmark: _Toc761138284][bookmark: _Toc1256814904][bookmark: _Toc50274475][bookmark: _Toc225282631][bookmark: _Toc461926568]第六节  森林防灭火能力提升工程
林区应急防火道路建设项目。推进128.468公里森林防火道路建设（台山市25.6公里、鹤山市65.24公里、恩平市37.628公里）。统筹林区应急防火道路与林区公路、森林步道、绿道等，开展林区应急防火道路建设，提升现有林区道路路网连通性和通行能力。
林火阻隔系统建设项目。在资源保护价值高、重要保护目标、城市面山、山脚田边地带等重点部位周边，新建生物防火林带68.1公里（蓬江区2.1公里、江海区1公里、新会区13公里、台山市13公里、开平市13公里、鹤山市13公里、恩平市13公里）。
森防队伍营房基地建设改造工程。实施江门市、县两级森防营房基地改造，市级实施标准营房基地化建设，并配建训练场和装备存储仓库；县级按需新建或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全市森防队伍应急值守、快速集结、装备保障及实战训练能力。
[bookmark: _Toc477739410][bookmark: _Toc1565355019][bookmark: _Toc1688492179][bookmark: _Toc1451112060][bookmark: _Toc1271426532][bookmark: _Toc657838480][bookmark: _Toc171332363][bookmark: _Toc191876095]第七节  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提升工程
江门市安全应急产业园发展项目。发挥园区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带动重点项目增资扩产、达产增效，聚焦应急救援装备、应急储能、应急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企业精准招商育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作，发挥“深圳南山—江门江海”合作产业园作用，加强与国科大、深圳大学、深圳先进研究院、哈工大（深圳）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建立“产学研”联盟。拓展应急管理领域应用场景，推动应急机器人服务技术落地应用，促进技术落地与产业协同发展。
安全应急科普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推动建设安全应急科普实训基地，建设安全教育警示、防灾减灾科普、水上救援训练和安全应急实训场馆等，争创粤港澳大湾区一流的应急科普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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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应急管理队伍。
强化组织领导。明确主要任务、重点工程的推进计划，高效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强化统筹协调，加强与省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市“十五五”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衔接，建立跨部门协同配合机制，确保规划实施有序推进、重大工程有效落地、各项目标如期实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争取资金支持。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金保障机制，将应急管理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在重大政策、重点项目方面积极争取上级更大支持，充分发挥重点工程项目引导带动作用，用好用足相关政策，积极争取纳入国家、省、市重点项目，争取专项资金，加强资源统筹，引导多元化资金投入，强化重点工程资金保障。
强化监督评估。开展规划动态监测，适时开展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分析实施进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制定改进和加强措施，动态调整规划内容。各县（市、区）要加强对本地区应急管理规划实施情况的监督，对规划完成情况进行监测、评估、跟踪，确保规划目标和任务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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